
儿童补贴

该制度的目的旨在于通过向养育儿童的对象支付补贴，以保障家庭生活稳定，促进儿童

的健康成长，并提升育儿质量。

１.支付对象

儿童补贴支付给养育儿童（到儿童初中毕毕前，年满 15 岁后的第一个 3 月 31 日为止）

的对象。但对于养育者的收入有所规定。

２.每月支付的金额（每名儿童）

・0岁～未满 3岁：15,000 日元

・3岁～小学毕毕前（第一个孩子和第二个孩子）：10,000 日元

・3岁～小学毕毕前（自第三个孩子起）：15,000 日元

・初中生：10,000 日元

・超过所得规定的对象：5,000 日元

３.支付时期

・2019 年 6 月 7 日

支付 2月～5月这 4个月的儿童补贴

・2019 年 10月 9日

支付 6月～9月这 4个月的儿童补贴

・2020 年 2 月 7 日

支付 10月～1 月这 4 个月的儿童补贴

４.所得限制（从 2012 年 6 月起采用该该规定）

・需抚养的亲属人数为 0人

所得限制额度：未满 6,220,000 日元

・需抚养的亲属人数为 1人

所得限制额度：未满 6,600,000 日元

・需抚养的亲属人数为 2人

所得限制额度：未满 6,980,000 日元

・需抚养的亲属人数为 3人

所得限制额度：未满 7,360,000 日元

・需抚养的亲属人数大于 4人

所得限制额度：需抚养的亲属人数每增加 1人，所得限制额度增加 380,000 日元



※所得限制额度的对象是指接受儿童补贴者的所得金额，并不是指每户家庭的合计所得。

※根据所得税法的规定，家中有年满 70 岁以上的配偶或者有老人需赡养的对象，其所得限制

额度（所得金额基准）是在上述金额的基础上，每增加 1名年满 70 岁以上的配偶或者需赡养

的老人，其所得限制额度增加 6万日元。

【工薪族的计算公式】

所得金额＝扣除工资所得税后的金额－80,000 日元（统一扣除）－依实实情况须扣除的费用

【自营毕者的计算公式】

所得金额＝年收入金额－必须扣除的费用（收入所得税缴纳金额）－80,000 日元（统一扣除）

－依实实情况须扣除的费用

依实实情况，须扣除的费用该

・勤劳学生、残障人、寡妇、鳏夫

扣除金额：270,000 日元

・特别寡妇

扣除金额：350,000 日元

・特别残障者

扣除金额：400,000 日元

・杂该损失、医疗费、小规模企毕共济等每月缴纳金

扣除金额：扣除规定的金额

５.相关手续

需新申请的人员：

・自儿童出生起，养育儿童的对象；

・养育儿童至初中 3年级，并因迁居，所居住的市町村发生变动的人员。

需要申请增加儿童补贴额度的人员：

・接受儿童补贴的认定，且因新宝宝出生，需养育的儿童人数有所增加的人员。

自儿童出生或迁入的 15日以内提出申请。

原则上儿童补贴自提出申请当月的第二个月开始支付。

但如果出生日期或迁入日期（即变更日期）临近月末的话，即便申请日期是次月，但只要申

请日期在变更日期的次日起 15日以内，即从申请当月开始发放儿童补贴。

如果未及时申请的话，原则上无法拿到晚申请这几个月的儿童补贴，故请及时申请。



６.申请方法

新申请（第一个孩子出生、或从其他市町村迁入）时所需的材料：

・儿童补贴认定申请书

・申请人的健康保险证复印件或年金加入证明书（加入国民年金的人员无需提交该材料）

・以申请人名义开设的银行账户存折复印件（需有金融机构、账户户主姓名、账户号、支店

名）

・如申请人是外国人，则需出示申请人（即接受儿童补贴者）和儿童的再留卡

自 2016年 1 月起，认定申请书上添加了“个人号码”一栏。

・需提供申请人（即接受儿童补贴者）和申请人配偶的个人号码。

・申请认定时，请携带好①申请人的身份证明书（驾照、护照等）；②可确认申请人和申请

人配偶的个人号码的材料（个人号码卡、通知卡等）。

申请增加儿童补贴的额度时（自第二个孩子出生起）

・需要提交儿童补贴金额改定申请书。

与儿童分开居住时：

・分开居住监护陈情书

住民票上申请人与儿童分开居住时，必须提交分开居住监护陈情书。

７.其他申请手续

■姓名及地址的变更

接受儿童补贴的对象或儿童的地址、姓名发生变动时，需要提交儿童补贴变更申请。

■不能享受儿童补贴的情况

以下是不能享受儿童补贴的若干情况。此时，需要提交不领取儿童补贴的情况说明书。

・当接受儿童补贴的对象迁居到常滑市外的其他地方时；

・当接受儿童补贴的对象不再养育该名儿童时；

・当接受儿童补贴的对象是公务员时；

・当接受儿童补贴的对象或儿童死亡时。

■银行账户变更

如是以接受儿童补贴的对象名义开设的银行账户的话，可以进行变更。

因姓名变更，而需要变更银行账户户主的话，则请及时联系我课。



该页以上相关内容，可具体咨询：

福祉部 儿童课

〒479-8610

爱知县常滑市新开町 4丁目 1番地

电话：0569-47-6113 传真：0569-35-7879


